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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编号：临2024-009

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关联交易公告

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

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
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第四

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天津港（集团）有限

公司授信类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2024 年 5 月 31 日，本行与

天津港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津港集团”）签订借款

合同，交易金额 85,000 万元。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

理办法》《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

规定，本行对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如下：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

经董事会审议，本行同意与天津港集团开展授信类关联交

易，具体情况：

授信品种 授信金额（万元） 期限（月） 担保方式

中期流动资金贷款 85,000 36 信用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

（一）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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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法人天津港集团，成立于 1996 年 7 月 26 日，注册地址

位于天津市塘沽区新港二号路 35 号，法定代表人为褚斌，企业

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，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为 597,093.59 万元

人民币，是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全资子公

司。业务经营范围包括港口装卸、国际物流、综合服务、地产建

设、工程建设、装备制造、金融业务、销售业务等。

（二）与本行的关联关系

天津港集团持有本行8.365亿股，持股比例为10.00%，为本

行主要股东。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天

津港集团认定为本行关联方。

三、定价政策

本行基于有关贷款定价要求，严格遵循市场化、商业化原则，

定价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。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此次关联交易金额（已扣除授信时关联方提供的保证金存款

以及质押的银行存单和国债金额）占本行上季末资本净额比例为

2.09%。交易发生后，自2022年3月1日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

管理办法》施行至今，本行与其累计交易金额占本行上季末资本

净额比例为2.09%。

五、审议表决情况

《关于天津港（集团）有限公司授信类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

已经本行第四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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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并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会议审议通过。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本行独立董事对《关于天津港（集团）有限公司授信类重大

关联交易的议案》均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，并出具了独立董事

书面意见。

特此公告。

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4 年 6 月 4 日


